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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为：环保墙座。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主要用途:用于固定卫浴设施中的支架。
    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形状及其图案的结合。
    4.本外观设计产品指定用于出版专利公报的视图：设计1主视图。
    5.省略视图：设计1和设计2中的后视图和主视图相同，右视图和左视图相同，故省略
设计1和设计2中后视图和右视图。
    6.本设计有2项相似设计，其中设计1为基本设计，设计2为与设计1相似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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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宣告请求书正文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45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9条的规

定，请求人 对专利号为 ZL201730161673.X、产品名称为“环保墙座”、

专利权人为 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该外观设计

专利（下文称作“涉案专利”或“本专利”）未要求优先权，申请日为 2017年
05月 05日，授权公告日为 2017年 09月 01日，授权公告号为 CN 304266622 S。

一、涉案专利

1.1 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环保墙座

1.2 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

设计 1 主（后）视图 设计 1 左（右）视图 设计 1 立体图

设计 1 俯视图 设计 1 仰视图

二、无效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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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2 主（后）视图 设计 2 左（右）视图 设计 2 立体图

设计 2 俯视图 设计 2 仰视图

1.3 简要说明：

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环保墙座。

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用于固定卫浴设施中的支架。

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形状及其图案的结合。

本外观设计产品指定用于出版专利公报的视图：设计 1主视图。

省略视图：设计 1和设计 2中的后视图和主视图相同，右视图和左视图相同,
故省略设计 1和设计 2中后视图和右视图。

本设计有 2项相似设计，其中设计 1为基本设计，设计 2为与设计 1相似的

设计。

1.4 涉案专利两项相似设计设计 1与设计 2的主要区别在于：设计 1固定部

和底座的横截面为椭圆形，而设计 2为圆角长方形；设计 1的固定部顶部拱起椭

圆形凸面，而设计 2为平顶且在顶面左右两端弧面过渡到两侧面。

二、无效理由和证据

2.1 法律依据

专利法第 23条第 2款：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

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其中，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依据《专利审查指南》，不属于现有设计，是指在现有设计中，既没有与涉

案专利相同的外观设计，也没有与涉案专利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涉案专利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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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是指如下几种情形：

(1) 涉案专利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2) 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转用得到的，二者的设计特征相同或者仅有细微

差别，且该具体的转用手法在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

(3) 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组合得到的，所述现有设计与

涉案专利的相应设计部分相同或者仅有细微差别，且该具体的组合手法在相同或

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

2.2 无效理由

请求人认为涉案专利设计 1、设计 2不符合专利法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

应当被宣告无效。

2.3 证据

请求人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下称对比设计 1-20）。

序号 公开号或专利号 名称
公告日

（最早公开日）
图片

第 1 组证据

证据 1 CN205688504U 一种淋浴龙头的淋浴管固定结构 2016.11.16

证据 2 CN205688505U
一种基于淋浴管固定方式的功能

拓展结构
2016.11.16

证据 3 CN205530491U 一种新型水龙头墙座 2016.8.31

证据 4 JP1980055697U
管材の回動防止機構

管道防转装置
1980.04.15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_type=query&source_type=search_result&rows=100&patentId=fc3d5563-2698-459c-85b1-79252142d134&sort=sdesc&page=1&q=JP198005569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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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5 CN3609551D 固定墙座 2007.02.14

证据 6 CN301539466S 毛巾座（23900） 2011.05.04

第 2 组证据

证据 7 CN302813048S 支座 2014.05.07

证据 8 CN3438641D 花洒支座(W-31801) 2005.04.13

证据 9 CN201630101168 底座（JY1） 2016.08.31

证据 10 CN303355630S 挂件底座（明珠 0007） 2015.09.02

证据 11 KR300750585
욕실용 악세사리류의 고정대

浴室用配件固定架
2014.07.04

证据 12 CN301130539D 淋浴喷头支座(07) 201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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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13 CN301291887S 卫浴挂件支座(古典 28 系列) 2010.07.21

证据 14 CN302454991S 平衡轮支座 2013.06.05

证据15 CN3158598D 毛巾杆 2000.08.30

第 3 组证据

证据 16 CN303802574S 卫浴淋浴喷头竖管固定的固定座 2016.08.17

证据

17
CN203808162U 一种快拆墙座 2014.09.03

证据 18 CN303802543S 拉杆上墙座(朗斯 .博恩） 2016.08.17

证据 19 CN3261330D 升降杆上下座(P-4100)
2002.10.30

证据 20 DKDR201600013S
En rørbærer

管道载体
2016.01.26

证据 21 外文证据译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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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1-20专利授权公告日均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均可作为现有设计评

价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其中第 1组证据中对比设计 1、
2、3为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对比设计 4为日本专利，对比设计 5、6为中国外观

设计专利。第 2组证据 7-15，用于佐证底座斜切面为惯常设计。第 3组证据 16-20，
用于佐证固定部中的拱形设计、通孔设于拱形上部为惯常设计。证据 21为外文

证据译文（部分）。

三、具体事实和理由

3.1 涉案专利设计 1、设计 2 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证据组合。

涉案专利 对比设计组合 无效理由

设计 2

对比设计 1

第 23条第 2款

对比设计 1（或 2）+对比设计 3（或 4）

对比设计 1（或 2）+对比设计 3（或 4）+对
比设计 5（或 6）

对比设计 3+对比设计 4

对比设计 3+对比设计 4+对比设计 5（或 6）

设计 1 对比设计 4+对比设计 1（或 2或 3）

3.2 涉案专利设计 2 相比对比设计 1 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根据本专利的视图可知，本专利的“环保墙座”主要包括以下设计特征：

（A）由固定部和底座组成。

（B）固定部：

设计 1为椭圆柱体，顶部为椭圆形凸面。

设计 2为扁长方体，顶面左右两端弧面过渡到侧面，顶面与前后侧面边

沿有较窄斜切面。

设计 1、2前后侧面可见中部的拱形设计，上部设有圆形通孔。

（C）底座：

设计 1底座为椭圆形，上边沿为一圈弧形凸台延伸至固定部。

设计 2为长方形，四角均有弧形倒角，上边沿为一圈较窄斜切面。

设计 1、2底座的底部可见中间凹槽及四周加强筋设计。

（D）设计 1、设计 2的固定部与底座垂直。

本专利涉及的产品是墙座，其用途是用于固定卫浴设施中的支架，证据 1
（CN205688504U，下称对比设计 1）为一种“一种淋浴龙头的淋浴管固定结构”

的实用新型设计，二者产品用途相同，属于相同种类的产品，两者之间可以进行

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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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利设计 2 与对比设计 1 对应摆放后进行比对，二者的主要相同点：

（1）均由固定部和底座组成。

（2）固定部：

均为扁长方体，顶面左右两端弧面过渡到侧面，顶面与前后面边沿均有

较窄斜切面。

前后侧面均可见中部的拱形设计，均有圆形通孔，拱形相对底座的宽度

比例接近。

（3）底座：

均为长方形，四角均有弧形倒角。

（4）固定部与底座均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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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设计 2 对比设计 1

设计 2 主视图

对比设计 1 局部放大图（仅旋转）

设计 2 俯视图

设计 2 右视图

设计 2 立体图

对比设计 1 图 1设计 2 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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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利设计 2 与对比设计 1 的主要区别点：

①本专利设计 2固定部相对于底座较高，通孔位置偏上，对比设计 1固定部

较低且通孔位置偏下，相应地，设计 2 前后侧面中部的拱形较高，对比设计 1
的中部拱形较低。

其他细微区别：

②设计 2底座上边沿为一圈较窄斜切面，而对比设计 1底座上表面边沿为平

面。

③设计 2的固定部与底座垂直，无过渡部分，对比设计 1底座与固定部采用

斜切面过渡连接。

④设计 2通孔内表面可见凸条设计，对比设计 1通孔内为 1条凸条或未明显

示出。

⑤设计 2 的底座仰视图可见中间方形凹槽及四周加强筋设计，对比设计 1
未示出。

由于在墙体上固定杆件（管道）的装置，通常都包含固定部和底座，这种组

配方式属于该类产品的常见设计，在固定部上设计通孔也是基于产品用途的常见

设计，属于一般消费者不易关注的设计特征。但对于底座和固定部的具体形状可

以有多种设计变化，设计空间较大，属于一般消费者易于关注的内容。设计 2
与对比设计 1均采用了最为常见的长方形底座及长方体固定部的形状，整体视觉

效果基本相同。

对于以上区别①，首先二者固定部高度，前后侧面拱形、及通孔的高度相对

于底座比例差别并不明显；其次，该高度一般由杆件（管道）距墙的安装距离所

确定，该设计特征应属于功能性设计而非装饰性设计；此外，对比设计 2拱形及

通孔较高也属于惯常设计（见证据 3、4及下表证据 16-20附图），因此，区别

①属于一般消费者不容易关注的设计特征。

对于区别②③，底座上边沿的斜切面（详见证据 5-15或下图）及底座与固

定部垂直连接无过渡均是相应部件的惯常设计，且该区别相对于整体视觉效果属

于局部的细微差别，因此，区别②③对墙座的整体视觉效果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且一般消费不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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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区别④⑤，底座仰视图底面及通孔内这两个部位是涉案专利使用时完全

看不到的部位，属于一般消费者观察不到的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影

响。

综上所述，涉案专利设计 2与对比设计 1相比，均由底座与固定部组成，且

各部分形状及尺寸比例接近，两者具有基本相同的整体视觉效果。尽管涉案专利

设计2与对比设计1存在若干区别点，但是这些区别点属于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

功能设计或局部细微变化、或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无法看到的部位，对产品的整

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二者不具有明显区别，涉案专利设计 2不符合专利

法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

3.3 涉案专利设计 2 相比对比设计 1（或 2）和对比设计 3（或 4）和（或）

对比设计 6（或 7），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对比设计 1与对比设计 2设计特征基本相同，二者的区别仅为：对比设计 1
底座直接固定于墙面上，对比设计 2固定于面板固定位上。对比设计 1、2与涉

案专利设计 2相比之相同点及区别点均相同，详见上文 3.2。
对于设计 2 与对比设计 1（或 2）的区别①，将对比设计 3对应摆放，可见

其固定部整体及前后侧面中部圆拱形均较高，且通孔设于偏上位置，与底座尺寸

的相对比例与设计 2接近，实质上，对比设计 3公开了设计 2中固定部的全部设

计特征，二者固定部整体视觉效果相同或仅存在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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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设计 2 对比设计 1 对比设计 3、4

对比设计 3 图 2（仅旋转角度）

设计 2 主（后）视图
对比设计 1 图 1 局部放大图

（仅旋转角度）
对比设计 4 第 2 图（仅旋转角度）

此外，对于区别①，对比设计 4公开了一种管道防转装置，由上图可见，对

比设计 4拱形相对于其底座较高挺，且通孔设于拱形的上部，整体高度比例相对

于底座尺寸与设计 2接近。因此，将对比设计 4的拱形及通孔（高度）替换对比

设计 1的对应部分，即得到与设计 2固定部相同的设计或仅存在细微差别。

对于区别②，首先，底座表面边沿设置过渡较窄斜切面为惯常设计（详见

3.2所述）。其次，对比设计 5公开了一种固定墙座，对比设计 6公开了一种毛

巾座，对比设计 5、6均为墙座类产品，与涉案专利设计 2及对比设计 1（或 2）
用途均相同，如下图，对比设计 5、6具体公开了在底座顶面沿边沿设置较窄斜

切面的设计特征，将对比设计 5、6的该特征替换对比设计 1（或 2）的底座上边

沿，即可得到与设计 2相同的底座设计。

https://analytics.zhihuiya.com/patent-view?_type=query&source_type=search_result&rows=100&patentId=fc3d5563-2698-459c-85b1-79252142d134&sort=sdesc&page=1&q=JP198005569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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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2 俯视图 对比设计 5 正面立体图 对比设计 6 立体图（仅旋转）

对于区别③中固定部与底座的垂直连接无过渡是两部件连接最简单的连接

方式，为惯常设计，该设计特征不易受到一般消费者关注；其次，对比设计 3、
4、5、6都公开了底座与其相连的部件为垂直连接而无过渡部分的设计特征。因

此，将对比设计 3、4、5、6的垂直连接替换对比设计 1的过渡连接，或将对比

设计 1（或 2）中的过渡连接特征去掉，即可得到与设计 2固定部与底座连接相

同的设计。

对于区别④⑤，如 3.2所述，固定墙座使用时，底座的底部及通孔内属于完

全被遮挡而看不到的部位，且底座底部的加强筋、安装孔及通孔内的凸条等均为

基于产品用途的惯常设计或仅为功能性设计，属于一般消费者不易关注的部分，

因此，区别④⑤属于“使用时看不到的部位或一般消费者不易关注的部分”，对

整体视觉效果不会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整体观察和综合判断，涉案专利设计 2相比对比设计 1（或

2）和对比设计 3（或 4）和（或）对比设计 5（或 6）的组合不具有明显区别，

不符合专利法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

此外，基于以上证据组合的另一种组合方式为，将对比设计 3的固定部与对

比设计 1（或 2）的底座组合并垂直连接，再将对比设计 5（或 6）的底座上沿斜

切面设计特征替换对比设计 1（或 2）的底座上沿，即可得到与涉案专利设计 2
整体视觉效果相同的设计或仅存在细微差别，由此，涉案专利设计 2同样不符合

专利法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

3.4 涉案专利设计 2 相比对比设计 3 和对比设计 4 和（或）对比设计 5（或 6）
的组合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具体组合手法 1：将对比设计 3的固定部整体与对比设计 4的底座组合后，

再将对比设计 5（或 6）的底座上沿斜切面设计特征替换对比设计 4的底座上沿。



13 / 14

具体组合手法 2：将对比设计 3的活动套套接于对比设计 4的拱形外，再将

对比设计 5（或 6）的底座上沿斜切面设计特征替换对比设计 4的底座上沿。

组合 1、2均可得到与对比设计 2整体视觉效果相同的设计或仅有细微差别。

对比设计 1-6用途均为固定墙座，属于相同或相近种类的产品，其本身即明

显存在组合启示。

因此，通过整体观察和综合判断，涉案专利设计 2相比对比设计 3和对比设

计 4和（或）对比设计 5（或 6）的组合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涉案专利不符合

专利法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

3.5 涉案专利设计 1 相比对比设计 4 和对比设计 1（或 2 或 3）的组合不符合

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设计 1 主（后）视图 对比设计 4 第 2 图（仅旋转）

设计 1 俯视图 对比设计 1 图 1 局部放大图（仅旋转）

设计 1 立体图 对比设计 2 图 2

具体组合手法：将对比设计 1（或 2或 3）的活动套拟形套接于对比设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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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拱形轮廓外，即可得到与涉案专利设计 1整体视觉效果基本相同的设计或仅有

细微差异。

具体而言，底座形状稍有差异，涉案专利设计 1底座为椭圆形，而组合设计

底座形状偏长方形，但二者区别并不明显。

对于设计 1的固定部顶部为椭圆形凸面的设计特征，组合后的活动套拟形后

套接于接近椭圆柱的拱形上，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可以推断出其

顶部亦应有接近椭圆形的凸面。

对于墙座类产品，底座及固定部形状整体设计空间巨大，椭圆形是除了圆形

或矩形以外最常见的设计形状，基本等同于惯常设计，由此，以上区别属于一般

消费者不易关注的部分或施以一般注意力观察不到的细微区别，对整体视觉效果

不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通过整体观察和综合判断，涉案专利设计 1相比对比设计 4和对比设

计 1（或 2或 3）的组合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涉案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

四、小结

综上所述，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时，

涉案专利设计 1相比对比设计 4和对比设计 1（或 2或 3）的组合，不符合专利

法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

涉案专利设计 2相比对比设计 1、或对比设计 1（或 2）和对比设计 3（或 4）
和（或）对比设计 5（或 6）的组合、或对比设计 3和对比设计 4和（或）对比

设计 5（或 6）的组合，不符合专利法第 23条第 2款的规定。

据此，无效请求人请求专利复审和无效审理部依法宣告涉案专利设计 1、设

计 2无效。

此致

敬礼！

请求人

代理人：李春荣

日期：2025年 01月 14日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1019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1

100041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大街 122 号院 1 号楼 12 层 1 单元 1201 室

北京鼎友律师事务所 李春荣，董文平(13621070736)

发文日：

2025 年 06 月 03 日

申请号或专利号：201730161673.X 发文序号：   2025052801273240

案件编号： 6W131672

发明创造名称： 环保墙座

专利权人：

无效宣告请求人：

无 效 宣 告 请 求 审 查 决 定 书

（第 587793 号）

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无效宣告请求人就上述专利权所

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进行了审查，现决定如下：

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

维持专利权有效。

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规定，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 个月

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附：决定正文 7 页(正文自第 2 页起算)。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三、无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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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第 587793 号)

案件编号 第 6W131672 号

决定日 2025 年 05 月 27 日

发明创造名称 环保墙座

外观设计分类号 2502

无效宣告请求人

专利权人

专利号 201730161673.X

申请日 2017 年 05 月 05 日

优先权日 无

授权公告日 2017 年 09 月 01 日

无效宣告请求日 2025 年 01 月 14 日

附 图 2 页

法律依据 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

决定要点：

用于组合的证据均是使管件穿设而过的功能完整的产品。在此情况下，一般消费者不容易想

到在一个功能完整的产品之外，再拼合一个额外的零部件，请求人主张的组合方式明显超出一般

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在请求人未提供现有设计中存在上述组合启示的情况下，该组合

方式不成立。

墙座类产品虽然主要以底座和固定部组成，但是其整体形状、各组成部分均可以有多种多样

的不同设计。涉案专利设计 2 与证据 1 相比，相同点足以使得二者形成了较为接近的整体视觉效

果，二者的区别点属于常见设计、局部细微变化和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看不到的部位，不足以对

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涉案专利与证据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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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为了清楚显示视图，未按比例进行显示。

设计 1 立体图 设计 1 主视图 设计 1 俯视图

设计 1 仰视图 设计 1 左视图 设计 2 立体图

设计 2 主视图 设计 2 俯视图 设计 2 仰视图

设计 2 左视图

涉案专利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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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1 附图

证据 4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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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由

针对 201730161673.X 号外观设计专利（下称涉案专利） 下称请求人）于 2025 年 01 月 14 日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其理由是涉案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并提交了 20

份证据的电子件，其中证据 1、4 如下：

证据 1：专利号为 201620485016.0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文本；

证据 4：专利号为 JP1980055697U 的日本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文本及其部分著录项目中文译文。

请求人认为，（1）涉案专利设计 2 与证据 1 单独对比不具有明显区别，与证据 1-6 的两个或多个现有设

计特征组合相比也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2）将证据 1（或 2 或 3）的活动

套拟形套接于证据 4 的拱形轮廓外，涉案专利设计 1 相对于证据 4 和证据 1（或 2 或 3）的组合不具有明显区

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3）证据 7-15 用于说明底座斜切面为惯常设计，证据 16-20 用

于说明固定部中的拱形设计、通孔设于拱形上部为惯常设计。综上，请求宣告涉案专利设计 1、设计 2 全部

无效。

经形式审查合格，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5 年 01 月 17 日受理了该无效宣告请求，并将请求人的无效宣告

请求文件转送专利权人，通知其在指定期限内进行答复。

针对上述无效宣告请求，专利权人于 2025 年 02 月 17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并认为，（1）涉案专利设

计 2 与证据 1 相比，区别在于二者的主体和底座的长宽比例不同，底座凸台有无和顶部边沿设计不同，圆孔

位置不同等，整体视觉效果差别显著，因此二者相比不相同也不相近似，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2）请求人针对涉案专利设计 2 提出的证据组合方式均不成立；（3）关于涉案专利设计 1 相对于证据 4 和

证据 1（或 2 或 3）的组合，涉案专利设计 1 与证据 4 存在底座和主体部分的截面形状不同、主体部分顶端形

状和正面色彩搭配不同、底座顶部边沿设计不同等区别点，二者的差别显著，而证据 1（或 2 或 3）不具有上

述区别的设计特征，不能与证据 4 结合而与涉案专利设计 1 进行对比。因此涉案专利设计 1 相对于前述组合

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综上，请求维持涉案专利设计 1、设计 2 有效。

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成立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理。合议组于 2025 年 02 月 28 日将专利权人于 2025 年 02

月 17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转送给请求人。

针对上述转送文件通知书，请求人于 2025 年 03 月 18 日提交意见陈述书，坚持认为涉案专利设计 1、设

计 2 与请求书所列证据及其组合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合议组于 2025 年 03 月 27 日将请求人于 2025 年 03 月 18 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转送给专利权人，并于 2025

年 04 月 01 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定于 2025 年 04 月 24 日进行口头审理。 

口头审理如期举行，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均委托代理人参加了本次口头审理。在口头审理中，请求人明确

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是涉案专利设计 1 和设计 2 均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所依据的证据是证

据 1 和证据 3-6，证据的具体使用方式是：针对涉案专利设计 1，使用证据 4 和证据 1 的组合，放弃其他组合

方式；针对涉案专利设计 2，使用证据 1 单独对比，或使用证据 1、证据 3 和证据 5 的组合，以及证据 3、证



5

据 4 和证据 6 的组合，放弃其他组合方式。专利权人对所述证据的真实性、公开时间以及证据 4 中文译文准

确性均无异议。请求人表示证据 7-20 供合议组参考。

关于证据 4 和证据 1 的组合，请求人指定证据 4 使用第 2 图中标号 3 和 S 的部分，证据 1 使用图 1 标号 21

和 22 的部分，以证据 4 为基础设计，用证据 1 标号 22 的活动套拼合于证据 4 的拱形固定部的外部，组合后

与涉案专利设计 1 整体视觉效果基本相同。专利权人认为证据 1 的活动套不能组合到证据 4 上，并且组合后

与涉案专利设计 1 也存在明显区别。

关于证据 1（使用图片同上）与涉案专利设计 2 单独对比，请求人表示具体意见同书面意见。专利权人

认为证据 1 是分解状态，其组合状态和组合后的形状不确定，同时底座的斜切角不属于惯常设计，且比例关

系的区别较大。

针对其他证据组合方式，双方当事人也充分发表了意见。

在上述审理的基础上，合议组经合议，认为本案事实已经清楚，依法作出本审查决定。

二、决定的理由

1. 法律依据

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

明显区别。

2. 证据认定

证据 1 是中国专利文献，证据 4 是日本专利文献，专利权人对证据 1、4 的真实性和证据 4 中文译文的准

确性均无异议，经核实，合议组对证据 1、4 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 4 的文字部分以其中文译文为准。证

据 1 的公开日是 2016 年 11 月 16 日，证据 4 的公开日是 1980 年 04 月 15 日，均在涉案专利的申请日 2017 年

05 月 05 日之前，其中所示的外观设计可以作为涉案专利的现有设计，评价涉案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

第 2 款的规定。

3. 关于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

涉案专利包含两项相似设计，指定设计 1 为基本设计，未请求保护色彩。

3.1 关于涉案专利设计 1

请求人主张以证据 4 为基础设计，用证据 1 标号 22 的活动套拼合于证据 4 的拱形固定部的外部。

合议组认为，首先，证据 1 是将淋浴管套设于标号 21 的部件（下简称部件 21）中的通孔后再用标号 22

的部件（即请求人所称“活动套”，下简称部件 22）套装在部件 21 的外部，部件 22 将部件 21 上的安装孔等

孔洞覆裹于其内，避免孔洞裸露。证据 1 的部件 21 和 22 相互配合而共同构成一个功能完整的产品。证据 4

中标号 S 的部件（下简称部件 S）设有一通孔，管件 P 从通孔中穿过，标号 3 的部件（下简称部件 3）具有底

座的作用，部件 3 和 S 也共同构成了一个使管件穿设而过的功能完整的产品。在此情况下，一般消费者不容

易想到在证据 4 这一功能完整的产品之外再拼合证据 1 的部件 22，上述设计特征的组合明显超出一般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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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在请求人未提供现有设计中存在上述组合启示的情况下，该组合方式不成立。

综上，请求人关于证据 4 和证据 1 组合的主张不成立，合议组不予支持。涉案专利设计 1 相对于证据 4

和证据 1 的组合相比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3.2 涉案专利设计 2 与证据 1 的单独对比

证据 1 使用图 1 中的标号 21 和 22 与涉案专利对比。专利权人认为证据 1 是分解状态，其组合状态和组

合后的形状不确定。合议组认为，根据说明所述“固定座 2 包括底座 21 和装饰壳 22”，结合视图所示两部

件的相对位置关系以及一般消费者对该类产品的常识性了解，可以确定装饰壳 22 套接于底座 21 上形成一个

完整的墙座用于固定淋浴管。

涉案专利涉及一种环保墙座，其简要说明载明用于固定卫浴设施中的支架，与证据 1 图 1 标号 21 和 22

（下简称证据 1）产品用途相同，属于相同种类的产品。

二者主要的相同点在于:（1）组成部分相同，均由固定部和底座组成，垂直放置，类似“且”字形；

（2）固定部形状基本相同，整体均为扁长方体，左、右上角均为圆弧倒角，前后棱边均为斜切面，中部均有

“n”形结构，其内有一较大圆形通孔；（3）底座形状基本相同，均为圆角矩形薄型底座。

二者主要的区别点在于：①涉案专利设计 2 固定部相对于底座较高，通孔位置偏上，而证据 1 固定部较

矮且通孔位置偏下；②涉案专利设计 2 底座上边沿为一圈较窄斜切面，而证据 1 底座上边沿无斜切面；③涉

案专利设计 2 的固定部与底座直接连接，无过渡部分，而证据 1 底座与固定部之间有一圈过渡面；④涉案专

利设计 2 通孔内表面可见凸条设计，而证据 1 未明显示出通孔内的结构；⑤涉案专利设计 2 的底座仰视图可

见中间方形凹槽及四周加强筋设计，而证据 1 未示出底部的设计。

合议组认为，墙座类产品虽然主要以底座和固定部组成，但是其整体形状、各组成部分均可以有多种多

样的不同设计。涉案专利设计 2 与证据 1 相比，相同点足以使得二者形成了较为接近的整体视觉效果，区别

点①比例的调整为该类产品的常见设计手法，涉案专利设计 2 这种固定部较高的设计也较为常见，区别点②③

变化程度较小，同时在整体产品中所占比重较小，属于局部细微变化，区别点④⑤处于产品内部和底部，属

于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看不到的部位，因此上述区别点不足以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因此，

涉案专利设计 2 与证据 1 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鉴于已得出上述结论，本决定对请求人提出的关于涉案专利设计 2 的其他证据组合不再作评述。

三、决定

宣告 201730161673.X 号外观设计的设计 2 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维持该专利设计 1 外观设计专利权有效。

当事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规定，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起诉。根据该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起诉后，另一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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